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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个人收入分配研究回顾与展望 

 

李 实∗  

 

摘  要  本文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个人收入差距的变动趋势和相关的研究文

献加以梳理和评论。首先对收入和收入分配的概念进行了较为细致的讨论；其次

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内部、城镇内部、城乡之间收入差距的变动情况及其经

验测量结果进行了综述；随后总结了中国收入差距扩大原因的分析结果, 重点仍放

在经验研究的结果上；最后提出了这一研究领域中几个未来的研究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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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改革为经济高速增长提供了有效经济制度的前提, 同时也意味着激

励机制的改变和分配制度的变化, 其结果是居民个人收入分配格局的演变和收入

差距的变化。20 多年以来, 中国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已成为无可争辩的事实, 关于

收入分配的争论也变得越来越激烈。人们的争论既涉及到实证性的问题, 也涉及到

规范问题。具体到实证性的问题, 人们会问, 现在的收入差距究竟有多大？引起收

入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是什么？涉及到规范问题, 人们的一般疑问是, 收入差距

的扩大是有利于经济增长和效率提高, 还是仅仅作为后者的一种代价？现在的收

入差距是太大了, 应该加以缩小, 还是不够大, 应该进一步扩大？这些问题的争论

会直接影响到政府经济和社会政策的制定, 从而会影响到中国社会经济未来发展

的方向。它同时也推动着中国收入分配的理论研究和经验研究的不断进展, 从而出

现了不少有价值的相关研究文献。本文的主要目的是对这方面的研究文献加以梳

理和评论, 1 并试图提出几个未来的研究专题。 

    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一部分主要讨论收入和收入分配的概念。提出这个

问题的初衷是为了使得收入分配的未来研究能够避免概念不清的问题。收入的概

念是一个基础性的问题, 而在这一问题上的分歧会直接影响到研究的结论。第二部

分是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收入差距变化及其研究结果的综述, 重点放在农村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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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内部、城乡之间收入差距的测量结果方面。第三部分是综述对中国收入差距

扩大原因的分析结果, 重点放在经验研究的结果上。第四部分是对这一研究领域的

基本评价, 并提出几个需要进一步研究的专题, 既涉及到收入分配的规范性问题, 
也涉及到其实证性问题；即涉及到收入分配的理论问题, 也涉及到其经验问题。 

一、 收入及其分配：概念的讨论 

(一)收入概念 

假如在老百姓中进行一次关于“什么是个人收入”的问卷调查, 相信世界上没

有哪个国家像中国人这样, 对收入的看法会如此五花八门。不仅老百姓如此, 即使

国内学者对收入概念的理解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这一方面有个人认知上的问题, 
而更重要的原因是中国收入的现状之复杂, 不仅足以造成人们对收入的误解, 也
会让人们产生许多收入幻觉。那么究竟什么是个人收入呢？早在 1938 年美国著名

经济学家海利·西蒙斯(Simons, 1938)是这样界定个人收入的:“个人收入可以定义

为这样两项之和, 一项是行使的消费权力的市场价值, 另一项是资产存量价值的

变化”。用通俗的话来讲, 个人收入包括个人的消费部分和储蓄部分。如果储蓄是

为了将来消费, 个人收入又可以被看作为一定时期内获得的用于个人或家庭现在

与将来消费的资源的市场价值。这一收入定义基本上被国际学术界和各国统计部

门所普遍接受, 具体到实际收入的计算上, 与此定义最靠近的是家庭或个人可支

配收入。 

从另一种角度来看, 全社会个人收入总额是用 GDP 衡量的全社会生产总量扣

除公共产品支出后由个人支配和消费的部分。应该指出的是中国公共产品具有很

强的地域性。由于城乡之间和不同省份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制度上、市场上和公共

服务方面的分割问题, 在一定区域内被认定为的公共产品, 可能在更大范围内就

不再具有公共产品的性质。例如, 城镇公务员享有的公费医疗服务, 初看起来似乎

是政府提供的一种公共服务, 但是如果把它放在全社会的范围内来看, 它就失去

了公共产品的一般性质, 因为它具有很强的排他性——至少农民是被排除在外的。

提出这个问题的主要目的是 , 当我们在全国范围内讨论收入分配和收入差距时 , 
一些局部的“公共产品或服务”应该被认定为“个人收益”, 应该被看作为个人收

入的一部分。 

按照国际规范的个人收入定义, 中国官方统计资料中城乡居民个人(或住户)收
入都有不同程度的低估问题, 其中城镇居民收入的低估幅度远远大于农村居民。正

是由于这种低估造成了城乡之间个人收入差距的低估, 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农

村内部和城镇内部的收入差距的估计。对个人收入的定义和计算总是与国家统计

局经常使用并公布的住户收入的概念分不开的, 国家统计局采用的较“窄”的收入

概念已经受到了一些学者的批评(Khan, et al., 1992；The World Bank, 1997；Bram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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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对农村居民来说, 国家统计局一直使用的是“纯收入”的概念。这一概念

对农户可支配收入的低估主要来自于两个方面。第一是如何计算农户自产自消的

农产品的价值问题。在过去农产品价格存在着政府收购价与市场销售价差别的时

期, 采用不同价格计算农产品的货币价值直接会影响到农户纯收入的高低。从现有

资料来看, 国家统计局在使用何种价格这一问题上并没有给予明确的解释(国家统

计局, 1994)。那么, 应该采用什么价格更为合理呢？这将取决于农产品消费的机会

成本。如果政府对农产品收购进行垄断, 农户除了将农产品出售给政府外别无选择, 
那么自产自消的农产品的价值只能用政府收购价来衡量。与此相反的是, 农户在完

成政府的收购任务以后可以到市场上出售剩余的农产品, 那么他们自产自消的农

产品的价值应该按照市场销售价来衡量。就这一点来看, 在有些年份, 特别是在政

府收购价低于市场销售价的年份, 如果用政府综合收购价来计算自产自消的农产

品的货币价值, 就会造成农户从农业中获得的收入的低估, 从而导致农户纯收入

的低估。从数量上来看, 即使这方面的低估是存在的, 但是幅度不是很大, 因为统

计资料显示, 在大部分年份农产品的政府收购价与市场销售价的差别并不十分明

显。纯收入概念对可支配收入低估的第二方面是其没有考虑到农户自有住房的归

算租金(imputed rent)。住房作为一种家庭财产, 它既可以在市场上出租, 以获得市

场租金, 它也可以自住, 获得与同额市场租金带来的效用, 因而即使是自住, 它带

来的效用也应该被看作为住户收入的一部分。虽然自有住房的归算租金的计算是

复杂的, 但是对它的忽略只能会造成农户收入的低估。从数量上看, 由此造成的低

估幅度大约是农户可支配收入的 10%左右(卡恩、李思勤, 1993：第 89 页)。 

对于城镇居民收入来说, 国家统计局在 1993 年以前使用生活费收入, 以后改

为可支配收入。与国际规范的个人可支配收入概念相比, 国家统计局使用的不论是

生活费收入还是可支配收入都存在着低估的问题, 而且问题相当严重。首先, 正如

农户纯收入一样, 城镇居民的收入不包括自有住房的归算租金, 也不包括公有住

房的实物性补贴。二者相加, 总共占城镇居民货币收入的近 30% (卡恩、李思勤, 
1993：第 95 页)。其次, 城镇职工享受的公费医疗没有计算到个人收入中。就全国

范围而言, 公费医疗的覆盖面是非常有限的, 对于少部分人享用的这一福利项目, 
不能认定为公共产品, 只能看作为谁享用谁受益, 是一种个人医疗补贴。在实际统

计中, 对享用公费医疗的个人获得的补贴额加以估算是非常困难的, 但是作为一

个群体, 估计其获得的平均补贴额是不困难的。把这一部分补贴估计清楚的意义是

重要的, 可以使我们对城乡之间收入差距有更好的理解。再次, 城镇居民享受更多

的教育补贴, 而这部分补贴也没有计算到城镇住户的实际收入中。将这部分补贴计

入到城镇居民实际收入中的理由有两点。第一, 如果按照农村办教育的办法, 中小

学教育经费支出绝大部分由农民负担, 而城镇居民应该缴纳的所谓的教育集资款, 
而实际上是由国家代交了。也就是说, 如果没有政府的巨额补贴, 城镇中小学的学

杂费就会远远高于现有的水平。第二, 城镇中小学教育不具有全社会意义上的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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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的性质, 因为农村孩子是无缘分享这一局部人福利的。最后, 城镇职工的养老

金待遇并没有归算到职工个人工资中。对于职工来说, 养老金待遇虽然相当于一种

强迫储蓄, 但它毕竟可以用于将来消费。这一部分收入也是不难计算的。 

(二)收入差距的测量问题 

在明确收入概念之后, 还需要对收入分配中如何测量收入差距所涉及的几个

相关问题加以说明。首先, 分配的对象应该明确。所谓个人收入分配, 分配的对象

只能是个人, 而不是单位或群体, 严格意义上来说也不是家庭。但是在实际统计中, 
特别在农村, 由于个人收入往往是与家庭收入交织在一起, 难以将家庭收入归算

到每个家庭成员头上, 容易得到是家庭收入而不是个人收入。在这种情况下, 获取

个人收入只能采取这样一种办法, 即用家庭收入除以家庭人口。应该看到该办法是

建立在两个假定前提上: 一是个人单独或与其他家庭成员共同获得的收入都要在

家庭内部进行分配。应该说这一假定是合理的, 不然没有获取收入能力的家庭成员

就无法生存；第二个假定前提是同一家庭内部不同家庭成员之间的收入分配是均

等的。可见, 这个假定并非合理, 因为有大量的研究成果表明, 在男性占统治地位

的社会中, 家庭消费更加向男人倾斜, 教育费用更多地花在男孩身上 (宋丽娜, 
1999)。由于对家庭内部的收入分配的了解非常困难, 采用这一假定也是别无选择。

但是需要说明的是, 第二个假定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个人收入差距的低估。其次, 
选择不同的分析单位会产生不同的估计结果。严格来说, 在估计收入差距指数时应

该把个人而不是住户(或家庭)处理为一个分析单位或一个观测值。如果以住户为分

析单位, 不论是用住户总收入还是人均收入都会导致收入指数估计上的偏差。2 应
该看到这一问题在大多数研究文献中都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 

再次, 研究个人收入分配实际上是对不同人群或个人的收入进行比较。一旦涉

及到比较, 自然会有时间和空间的问题。时间问题是指个人收入的比较要有一个时

期上的一致性问题, 因为不同职业的人群获得的收入的时期是不同。众所周知, 农
民不会像工人那样可以每月得到收入, 因而对农民和工人的月收入进行比较是无

意义的。选择不同时期的收入也会导致不同的估计结果。收入可以是月收入, 可以

是年收入, 也可以是更长时期的收入。由于收入的时期越长, 收入的波动性越小, 
表现出个人收入差异越小。Gibson, Huang 和 Rozelle(2001)在对城镇的住户数据分

析后发现个人月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比个人年收入的基尼系数高出 23%。 

最后, 对收入差距的实际状态加以测量完全是一种经验研究, 测量的准确性

关键取决于住户收入抽样调查数据的代表性。对于中国的住户样本来说, 代表性问

题主要出在城镇调查数据上, 因为现有的大多数城镇抽样调查只是覆盖了城镇户

口的居民户, 而把农村流动人口排除在外。根据居住地原则, 城镇中的农村长期流

动人口也应该被视为城镇人口。如果把他们包括进来, 城镇居民的收入差距会更高
                                                 
2 关于两种选择所引起的收入差距指数不同的例子, 参阅 Hussain, Lanjouw 和 Stern (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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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 因为这部分流动人口基本上属于城镇中的收入底层。3 从这一点来说, 现有

的城镇收入差距的估计结果都存在着低估问题。 

由此可见, 使用规范的收入定义和利用合理的收入差距的测量方法是获得个

人收入差距的准确估计值的关键。正是由于这些原因, 使用不同的样本, 或者使用

不同的收入定义, 或者利用不同的测量方法往往会得出不同的估计结果。这一点在

我们的以下综述中都会有或多或少的反映。 

二、中国个人收入差距的测量结果 

中国是一个城乡分割、地区发展不平衡的国家, 因而对全国收入分配格局和收

入差距变化的理解的前提是对城镇内部、农村内部、城乡之间和地区之间的收入

差距的状态有所了解。这四种收入差距既是全国收入差距的构成部分, 又在一定程

度上反映了全国收入差距变化的特点。我们以下将集中讨论城镇内部、农村内部

和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 而把地区之间收入差距分别放在城镇内部和农村内部的

收入差距的讨论范围, 在很大程度上地区收入差距又是理解城镇内部和农村内部

收入差距的重要因素。因为地区收入差距离不开城乡分割问题, 特别在城乡个人收

入的定义明显不同时, 在不区分城乡的情况下来讨论地区收入差距很容易产生误

解。4 

(一)农村内部收入差距及其变化 

众所周知, 改革之前的中国收入分配具有很强的平均主义特征。这不仅体现在

当时平均主义的分配体制和政策占主导地位的城镇内部, 也表现在农村内部较低

的收入差距。根据国内外学者的估计结果, 中国农村虽然由于区域差异性的存在, 
其收入差距高于城镇, 但是仍处于较低的水平上。利用国家统计局的抽样调查数据, 
1978年的农村基尼系数被估计为 0.21－0.22之间(国家统计局农村调查总队, 1987： 
第 5 页；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总队, 2001：第 29 页；唐平, 1994) 。5 与

                                                 
3 他们的货币收入也许可以达到城镇的中下水平, 但是他们没有城镇户口居民享受的各种福
利待遇。 
4 例如对城镇人口比例分别为 88%和 24%的上海和贵州进行收入差距比较似乎意义不大, 因
为它不能说明两个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在多大程度上是由两地之间城镇居民收入差距引起的, 
在多大程度上又是由两地之间农村居民收入差距引起的。 
5 对 1978 年以前农村收入差距的整体状况, 由于缺少大样本抽样调查数据, 很难加以评论。一
些相关的研究文献基本上是以典型调查为主的, 从中难以对整个农村的收入差距状态加以推
断。在 60－70 年代农村内部平均主义的收入分配主要表现在社区内部很低的收入差距。例如, 
1954 年几个合作社收入差距的资料显示, 劳动力之间的最高收入与最低收入的差距基本上在
1 倍以内, 人均收入的这一差距为 2 倍(刘文璞、吴国宝, 1997：第 62 页)。Mark selden(1985)
对1978年以前的8个典型案例(生产大队或生产队)的调查结果进行了归纳, 从中可以看出农户
获得的集体收入的基尼系数在 0.16－0.31 之间,  其中 70 年代中期广东的两个村的基尼系数仅
为 0.16 和 0.17。Putterman(1993)利用河北省获鹿县大河乡 1979 年的住户调查资料计算了收入



 6

这一结果大体相同的是Adelman和 Sunding(1987)的估计结果, 他们得出的 1978年
农村内部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的估计值是 0.22。应该看到, 上述估计结果并非具有

权威性。与此同时, 不同的学者利用一些汇总数据也对这一时期的农村收入差距状

况进行了估计, 得出了明显不同的估计结果。6  

从改革开放以来, 农村内部收入差距变动的总趋势是不断扩大, 这一判断也

得到了国内外学者的基本认同(李实、赵人伟, 1999)。然而, 对于这一趋势的阶段性

变化的认识并不是完全一致的, 主要的分歧是对农村改革初期收入差距变动存在

着不同的看法。从国家统计局估计结果来看, 在 80 年代前期农村内部的收入差距, 
除了个别年份出现微小的下降之外, 基本上是扩大的。如基尼系数的估计值从 1978
年的 0.21, 上升到 1981年的 0.24, 又进一步上升到 1984年的 0.26(国家统计局农村

社会经济调查总队, 2001)。 然而, 世界银行专家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分组数据

对这一时期收入差距的变化进行了估计, 得出的结果显示, 从 1978 年至 1982 年收

入差距是一直下降的, 基尼系数从 0.32 下降到 0.22(Ahmad and Wang, 1991: Table 
A1)。 

从 80 年代中期以来, 农村内部的收入差距基本上是持续上升的。这样一种判

断得到了不少经验研究结果的支持。从国家统计局估计的基尼系数的时间序列数

据来看, 农村住户纯收入的基尼系数从 1985 年的 0.23 上升到 1990 年的 0.31, 7 又
上升到 1995 年的 0.34, 进一步上升到 2000 年的 0.35(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

查总队, 2001：第 29 页)。可见, 15 年期间农民收入分配的不均等程度上升了 50%
以上。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收入分配课题组” 利用 1988 年和 1995 年两

次住户抽样调查的数据, 按照国际规范的收入定义, 在对农村个人可支配收入加

以重新定义和估算的基础上, 估计出这两年的基尼系数分别为 0.34 和 0.42(卡恩、

李思勤, 1999)。在十等分组分析中, 最高收入组与最低收入组之间的收入比例也由

                                                                                                                                               
差距的不均等程度, 其中得到 5 个生产队的基尼系数介于 0.14－0.19 之间, 5 个村汇总样本户
的基尼系数为 0.21 左右。Zhu (1991)对河南省三个县中的 6 个村的样本户的人均纯收入的基尼
系数进行了估算, 1978 年的数值为 0.246。当时农村内部较低的收入差距并不排除不同地区之
间较大的收入差距。例如, 1957 年省际农民人均收入的基尼系数大约是 0.15, 到 60 年代中期
降低到 0.10, 但在 70 年代末又回到 0.15 的水平(刘文璞、吴国宝, 1997：第 65 页)。Griffin 和
Saith (1982)对改革初期河北省、广东省和上海郊区农村内部的地区收入差距进行了测量, 发现
县际之间、公社之间、大队之间和生产队之间收入差距是显而易见的, 但相对于其它国家而言
又是较小的。 
6 例如, Mark selden (1985)的估计结果表明, 1978 年的农村内部的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大致为
0.28。世界银行估计的 1978 年的农村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是 0.32(见 Ahmad and Wang, 1991 中
的引用)。比较国家统计局的估计结果和国外学者的估计结果, 可以看出差异还是相当明显的。
由此引发了一个需要回答的问题, 是国家统计局的结果低估呢, 还是国外学者的高估呢？由
于国家统计局没有对其所采用的估计方法加以细致说明, 对此加以判断是困难的。 
7 如上所述, 相对于国际标准的可支配收入的定义, 国家统计局的农民纯收入有低估的问题。
如果在对农户自产自消的农产品的货币价值根据市场价格加以调整, 并把自有住房的归算租
金计算在内后, 农村的基尼系数会有所下降(World Bank,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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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 年的 13 倍上升到 1995 年的 14.7 倍(卡恩、李思勤, 1999 年)。如果不考虑农户

住房折算价值的影响, 这一比例由 1988年的 15.7倍上升到 1995 年的 18.1倍(奈特、

宋丽娜, 1999)。Ravallion和 Chen (1999)利用国家统计局 4 个省的农户数据, 即使

按照更加规范的收入定义对农户收入进行调整后, 仍发现 1990 年的农村内部个人

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比 1985 年上升 6－16%。 

农村内部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及其变化也受到了人们的关注。需要指出的是, 
大多数关于地区收入差异的研究都是以人均产值(如人均 GDP、人均工业总产值、

人均农业总产值), 而从个人收入的角度考察地区差异的文献并不多。8 那么, 地区

之间个人收入差距又是如何变化的呢？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将取决于我们对“地区”

这一概念的理解。中国是一个国土辽阔的国家, 从行政区划上讲, 地区可以是省为

区域单位, 也可以以县为区域单位, 甚至更基层的行政区为区域单位。中国又由于

其特有的地理特点, 东、中、西部三大区域也常常成为讨论地区收入差异的区域单

位。使用不同的区域单位, 得出的有关地区差异的结论也许是不同的。9 

根据 1988年和 1995年的住户调查数据, 农村内部省份之间的人均纯收入差距

也呈现不断上升趋势, 在1988年该差距的基尼系数为0.19,  在1995年上升到0.23, 
上升了 21%(张平, 1999)。更为重要的是, 根据泰尔指数(Theil index)的分析, 对两

次抽样调查数据进行分析后发现, 1988 年不同省份之间的收入差距占整个农村收

入差距的 22%, 1995年这一比例上升到 31%, 而且省份之间收入差距的泰尔指数的

绝对值攀升了 106%(张平, 1999)。Gustafsson和 Li (2001)利用 1988 年和 1995 年的

住户抽样调查数据估算了不同层次的地区收入差距的变动。他们的估计结果表明, 
如果将泰尔指数表示的整个农村的个人收入差距分解为县际之间收入差距和县内

收入差距, 在 1988 年县际之间收入差距占农村总体收入差距的 43%, 县内收入差

距占 57%。到 1995 年, 县际之间收入差距占农村总体收入差距的比重上升到 47%。

这表明县际之间收入差距的上升幅度超过了县内收入差距的上升幅度。更为严重

的是, 用泰尔指数测量的县际之间收入差距的绝对值同期上升了 106%。 

农村社区内部和社区之间的收入差异也是研究中的一个热点问题。它对于我

们理解农村基础层面的收入分配状态是非常有意义的。Zhu(1991)对改革初期河南

省 3 个县中 6 个村的农户收入差距进行了估计, 发现 1978－1985 年期间基尼系数

下降了 4 个百分点。当她对每个县进行单独估计时, 发现其中的两个县的基尼系数

是下降的。与此相反, Putterman (1993)根据河北省大河乡 5 个自然村的住户调查数

据分别估算了 1979年和 1985年的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 从中发现各个自然村内部

的收入差距都有较大幅度的扩大, 基尼系数的平均值上升了 10 个百分点。与此同
                                                 
8 有关这方面的研究综述, 见 Gustafsson 和 Li (2001)。 
9 从 90 年代初期以来, 地区差异的变动出现了这样一个特点, 东、中、西部之间的收入差距在
扩大, 而东部, 或中部或西部内部不同省份之间的收入差距在缩小。仅仅根据前一个现象得出
的结论是地区收入差距的扩大, 而仅仅根据后一个现象得出的结论是收入差距的缩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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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5 个自然村之间的收入差距扩大得更为明显, 基尼系数上升了几乎 1 倍。

Ho(1994)根据 1987 年江苏省 6 个村的住户调查数据, 对人均收入的分配的不均等

指数进行了测算, 测算结果表明村内部的收入差距, 在不同的村之间有着较大的

不同, 例如其中测算出的各村的基尼系数处于 0.16－0.37 之间。Hare(1992)对 80
年代末广东省清远县的 249 个农户的收入差距加以估算, 计算出的基尼系数大约

为 0.31。Cook(1996)利用山东省邹平县的住户调查数据, 估算了该县 90 年代初期

农户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 其数值在 0.3 左右。Sato(2001)对不同省份的 5 个村的

抽样调查的住户收入的不均等程度进行了计算, 从中发现在 90 年代初期行政村内

部的收入差距, 在不同村之间有着很大的差异, 基尼系数在 0.16－0.43 之间。 

(二)镇内部收入差距及其变化 

经济改革之前的城镇内部收入分配的平均主义倾向更甚于农村, 这一点几乎

是没有异议的。10 众所周知, 城镇经济改革起步晚于农村, 在 80 年代初期工资与

收入分配体制仍停留在计划的控制范围内, 几次工资调整和引入奖金制度不仅没

有扩大收入差距, 反而产生了更加平均主义的分配格局。根据国家统计局利用住户

数据估计的结果, 在 1978 年至 1984 年期间, 城镇居民收入差距不仅没有扩大, 反
而有所缩小, 基尼系数由 0.16 下降为 0.15(任 才 方 、程 学 斌., 1996)。 

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开始于 20世纪 80年代中期, 也是城镇经济改革起步

阶段。Ahmad 和 Wang (1991)利用 10 个省份的城镇住户调查数据, 估计出 1987 的

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是 0.26 左右, 较 1981 年有较大幅度的上升。从国家统计局的

估计结果来看, 到 80 年代末城镇居民收入分配的不均等程度大大高于改革初期, 
基尼系数上升了接近 50%(任 才 方 、程 学 斌., 1996)。即使把实物收入和各种实物性

补贴算入到住户实际收入中, 收入分配的不均等程度并没有发生明显的改变。比如, 
国家统计局估算的 1988 年城镇居民货币收入的基尼系数为 0.23; 中国社会科学院

经济研究所“收入分配课题组”估算的个人可支配收入(包括了货币收入和实物性

收入)的基尼系数也是 0.23(赵人伟、格里芬, 1994)。从国际比较的角度来看, 80 年

代末中国城镇居民的收入差距仍处在较低的水平, 然而这一时期学术界对于收入

分配不公的讨论却是异常活跃。 

                                                 
10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估计, 1978年的城镇居民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是0.16；Adelman和Sunding 
(1987)估计的 1978 年城镇的基尼系数是 0.165, 而且与 1952 年的估计值相等, 这意味着在计划
经济时期中国城镇内部的收入差距没有发生变化。值得回味的是, 当时城镇内部较低的收入分
配不均等并没有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同。一方面原因固然是收入分配与人们劳动和贡献的大小
严重脱节, 可能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平均主义分配体制的背后隐藏着种种的不平等分配形式(赵
人伟、李实, 1999)。比如, 实物收入的分配和补贴带有歧视性和等级性。基本消费品补贴只涵
盖了城镇居民, 遗漏了占人口 80%左右的、平均收入水平较低的农村居民；一些特殊消费品(如
住房、电话、汽车等)的实物分配又是和官位相联系的, 与一般老百姓无缘。而且, 工资冻结的
长期结果造成了代际之间的分配不公(赵人伟, 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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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的急剧扩大发生在 90 年代, 更确切说是在 1992 年以后。中

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收入分配课题组”第二次住户抽样调查数据的估计结

果显示, 较之 80年代, 90年代中期城镇收入差距出现明显扩大, 1995年的个人可支

配收入的基尼系数上升为 0.33,  比 1988 年上升 10 个百分点。这样一种扩大趋势

同样体现在国家统计局的估计结果中。按照国家统计局的估计, 1994 年城镇的基尼

系数为 0.30。在 90 年代后期的收入差距, 虽然没有基尼系数加以比较, 但是从国

家统计局公布的城镇住户分组数据中不难发现收入差距继续扩大的证据。十等分

组中最高收入组与最低收入组的人均收入的比率在 1995年是 3.78, 到 2000年上升

到 5.00。另外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城市贫困与下岗失业课题组”, 在
1999 年进行的一项城镇住户的抽样调查, 1995－1999 年期间用基尼系数测量的城

镇个人收入差距上升了大约 10－15% (Li, 2000；Meng, 2001)。 

与城镇内部个人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同时, 城镇内部地区间的个人收入差距

也在扩大。城镇内部的地区差异则是近年来出现的一个新问题。奈特、李实和赵

人伟利用 1988 年和 1995 年的抽样调查数据对城市之间的个人收入差异进行了细

致的分析。他们的分析结果表明, 城镇样本省份之间的人均收入和人均工资的增长

率的差异是非常明显的。例如, 北京、广东和江苏的人均收入的实际增长率分别是

81.9%, 78.9%和 64.7%；而甘肃仅为 10.6%。前三个省的人均工资的增长率分别是

84.1%, 79.1%和 55.7%；而甘肃仅为 3.9% 。他们的分析还表明, 城镇内部地区之

间人均收入和人均工资的趋散性都得到了统计上的验证。这意味着城市之间的收

入差距和工资差距是不断扩大的。在 1988 年如果一个省份的人均收入比另一个省

份高出 10%, 那么在 1988－1995 年期间前者的人均收入增长率比后者高出 5 个百

分点。对于人均工资来说, 也基本上同样如此。在对不同省份的收入增长率进行解

释时, 解释方程中引入的沿海地区虚拟变量总是非常显著的。这进一步表明了沿海

省份的收入增长要明显快于内地省份。 

(三)城乡之间收入差距的变化 

中国城乡之间收入差距如此之大, 在世界上很难找到相应的国家。即使按照货

币收入比较, 城乡收入差距比中国更大的国家只有南非和津巴布韦两个国家

(Knight and Song, 1999: p.338), 但是如果把实物性收入和补贴都算入个人收入的

一部分, 那么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也许可居世界第一。11 

在改革初期, 计划经济体制下遗留下来的城乡收入差距是相当大的。12  在
                                                 
11 城乡之间货币收入差距最大的是津巴布韦, 其 1990 年的比率为 3.57。2000 年中国城乡之间
货币收入的比率是 2.79。即使以城镇居民获得的实物性收入占其货币收入的 30%计算, 2000 年
中国城乡之间实际收入的比率是上升为 3.62, 要高于津巴布韦。 
12 根据经济改革之前1957年和1965年的两次住户抽样调查的数据, 我们计算出这两年的城镇
人均生活费收入与农村人均纯收入的比率分别为3.22和2.12 (关于这两年的数字见《全国各省、
自治区、直辖市历史统计资料汇编(1949－1989)》第 3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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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 年城乡之间名义收入比率高达 2.56。当然城镇居民享有的各种食物性补贴并

没有计算在内。随后而至的农村经济改革大幅度提高了农民收入, 致使城乡人均收

入差距在 80 年代前期出现了不断缩小的变化。到 1984 年, 城乡之间名义收入比率

降低到 1.84。从一些相关的资料来看, 这一时期城镇居民的食物性补贴基本上是不

断增加的, 13 但是它是否足以冲销城乡之间名义收入比率的下降趋势是不得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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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中国城乡人均收入的变动, 1985－2000 年 

从 80 年代中期开始, 如表 1 和图 1 所示, 城乡之间个人收入差距出现了近乎

10 年的不断扩大的过程。到 1994 年达到最高水平, 差距比率接近 2.6。从 1995 年

起, 城乡收入差距出现了几年下降, 其根本原因是政府提高了农产品收购价格。

1994年和 1995年农产品的平均价格分别提高了 40%和 20%, 粮食平均价格分别提

高了 47%和 29%(《中国统计年鉴 2001》第 294 页)。相应地, 城乡个人收入比率在

1997 年下降为 2.21, 相对于 1994 年下降了 38 个百分点。然而, 在 1997 年当农产

                                                 
13 在 1978－1985 年期间, 城镇居民人均公有住房面积增加了 44%(见《全国各省、自治区、直
辖市历史统计资料汇编(1949－1989)》第 35 页)。与此同时, 政府及企业对城镇职工的福利性
支出大幅度增加, 例如江苏省的职工保险福利费用总额同期增加了 6.2 倍 (见《全国各省、自
治区、直辖市历史统计资料汇编(1949－1989)》第 37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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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价格收购价格开始下降时, 14 随之而来的又是城乡收入差距的回升。2000 年的

城乡个人收入比率比 1997 年升高了 25 个百分点(见表 1)。 

表 1. 中国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及其差距, 1985－2000 年 

年份 
农村名义
人均收入 

城镇名义
人均收入 

农村居民消
费价格指数 

城镇居民消费
价格指数 

农村实际人
均收入 

城镇实际
人均收入 

城乡实际人均
收入比率 

1985 398 739 1 1.00 398 739 1.86 
1986 424 900 1.06 1.07 400 838 2.09 
1987 463 1002 1.13 1.16 410 861 2.10 
1988 545 1181 1.32 1.41 413 837 2.03 
1989 602 1376 1.58 1.63 381 842 2.21 
1990 686 1510 1.65 1.66 416 911 2.19 
1991 709 1701 1.69 1.74 420 978 2.33 
1992 784 2027 1.77 1.89 443 1074 2.42 
1993 922 2577 2.01 2.19 459 1175 2.56 
1994 1221 3496 2.48 2.75 492 1273 2.59 
1995 1578 4283 2.91 3.21 542 1335 2.46 
1996 1926 4839 3.14 3.49 613 1388 2.26 
1997 2090 5160 3.22 3.60 649 1435 2.21 
1998 2162 5425 3.19 3.57 678 1518 2.24 
1999 2210 5854 3.14 3.53 704 1658 2.36 
2000 2253 6280 3.14 3.56 718 1764 2.46 

资料来源：农村名义人均收入和城镇名义人均收入来自于《中国统计年鉴 2000》第 304 页；农村居民消
费价格指数和城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来自于《中国统计年鉴 2000》第 282 页；城乡实际人均收入和收入比率
是作者计算的。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收入分配课题组”利用两次住户调查的数据对

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进行了细致分析。根据家庭可支配收入的概念, 虽然农村居民

占全国人口的比例大大高于城镇居民, 但是其分配到的总收入在 1988 年全国总收

入中所占比例为57.1%,  到1995年这一比例下降为49.1%(卡恩、李思勤, 1999), 而
这一时期农村人口比例仅下降 3.2 个百分点。从十等分组中城乡居民的分布来看, 
与 1988 年相比, 1995 年农村居民在低收入组中不仅仍占有绝对比例, 而且其相对

比重还略有上升(赵人伟、李实, 1999)。 

值得指出的是, 这里讨论的城乡收入差距都是以国家统计局的城镇居民可支

配收入和农村居民纯收入的数据为基础的。正如前面提到的, 这两个收入概念与国

际标准的住户可支配收入的定义仍有一定的距离。如前所述, 相对于标准的定义, 
                                                 
14 从 1997 年开始农产品收购价格一路走低, 1997 年下降 4.5%, 1998 年下降 8%, 1999 年下降
12.2%, 2000 年下降 3.6%(见《中国统计年鉴 2001》第 29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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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纯收入定义都有低估的问题, 但是城镇居民可支

配收入的低估程度要远远大于农村居民纯收入的低估。很遗憾的是, 由于在改革开

放以来城镇居民实物收入和实物补贴的变动情况的研究方面几乎是一个空白, 因
而也就难以按照国际标准的可支配收入的定义来测量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变化趋

势。但是一种基本的判断是, 如果将实物收入和补贴考虑在内, 中国实际的城乡收

入差距要大得多。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收入分配课题组”在仅仅将自有

住房的折算租金和公有住房的实物补贴以及城镇职工的实物收入归算到住户收入

中之后, 计算出的 1988 年的城乡人均收入比率为 2.42,  比国家统计局公布的 2.17
要高出 25 个百分点。可以想象, 如果再把城镇居民的医疗补贴、教育补贴等因素

考虑进出, 城乡收入差距之大会更加令人吃惊。15 

(二)全国收入差距的变化 

从泰尔指数的性质来看, 全国的收入差距可以看作为三个构成部分：农村内部

的收入差距、城镇内部的收入差距和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在我们对三个构成部

分的变化加以描述之后, 这里有必要对全国的收入差距的变化作一简单的回顾。需

要指出的是, 对全国收入差距加以估计需要借助于全国范围的抽样调查数据, 这
项工作只能由国家统计局来做, 而国家统计局的城乡住户抽样调查数据又是分别

管理的, 因此至今没有看到较长时期的全国收入差距的估计结果。在此我们只能根

据一些研究课题的估计结果加以判断。 

Adelman 和 Sunding (1987)对中国经济改革初期的全国收入差距进行了估计, 
他们估计的 1978 年全国的基尼系数有两组: 如果不把城镇居民得到的各种实物性

补贴包括在内, 基尼系数是 0.317; 如果包括了实物补贴, 基尼系数则高达 0.438。
实物补贴引起的全国基尼系数的大幅度上升, 是因为当时的这部分补贴被估计约

占城镇居民货币收入的 82%。16 Adelman和 Sunding (1987)也对 1983 年的全国基

尼系数作了估计, 得出的两组数值分别是 0.284 和 0.412。这意味着 80 年代初期全

国的收入差距有所下降, 根本的原因被解释为农民收入的大幅度提高缩小了城乡

之间的收入差距。世界银行在对农户的纯收入和城镇户的生活费收入加以调整后, 
估算出的 1981 年的全国基尼系数为 0.29, 1995 年的基尼系数为 0.39 (World Bank, 
1997)。 

到 80 年代末, 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收入分配课题组”的第一次

住户抽样调查数据, 在将城镇住户的实物收入和住房补贴以及农户的自有住房的

归算租金纳入到个人可支配收入后, 估计出来的全国的基尼系数为 0.382 (赵人伟、

                                                 
15 世界银行对 1995 年的城镇住户的各种实物性补贴的货币价值进行了估算, 它大约占住户货
币收入的 72%( World Bank, 1997)。 
16 这一估计结果来自于 Adelman 和 Sunding (1987) 转引 Ma Hong, New Strategy for China’s 
Economy. Beijing: New World Press, 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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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里芬, 1993)。该课题组的第二次住户抽样调查数据为估计 1995 年全国的收入差

距提供了可能。利用相同的收入定义和估计方法, 1995 年的全国基尼系数被估计为

0.452(赵人伟、李实、李思勤, 1999：第 100 页)。也就是说, 在 1988－1995 年期间, 
全国的基尼系数上升了 7 个百分点, 年均 1 个百分点。如果根据全国样本的 10 等

分组, 1988 年的最高收入组获得的收入份额是最低收入组的 7.3 倍(Khan, et al.,  
1992)；到 1995 年, 这一比率上升到 17.3 倍(Khan, et al, 1998)。对于 90 年代末的全

国收入差距状况, 由于缺少数据, 难以进行准确判断, 但是从一些相关的指标来看, 
2000 年全国的收入差距要大于 1995 年。这是因为 2000 年的城乡之间收入差距(即
人均收入比率)又回到了 1995 年的同样水平(见表 1), 90 年代末城镇内部收入差距

的进一步扩大已成为不言而喻的事实, 农村内部收入差距的持续扩大也有估计结

果为证(见表 2)。 

插入表 2 

即使依据 1995 年的估计结果, 中国收入差距的不均等程度也是相当高的, 至
少在亚洲国家中已处于前列(Khan and Riskin, 1998)。而且, 在大致相同期间内, 与
其他国家相比, 中国收入差距的扩大速度可以说是最快的(World Bank, 1997)。然而, 
应该看到中国收入差距具有其自身的一些特点。巨大的城乡之间收入差距就是其

中一个方面。利用泰尔指数估计的结果表明, 1988 年全国收入差距的 40%左右来自

于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Gustafsson and Li, 1998)。17 这意味着如果城乡之间收入差

距消失, 那么全国的收入差距将会下降 40%左右。到了 1995 年, 虽然城乡之间收

入差距占全国收入差距的比重有所下降, 大约下降了 6－7 个百分点, 但是用泰尔

指数的绝对值来衡量, 城乡之间收入差距自身上升了 24%左右(古斯塔夫森、李实, 
1999)。因此可见, 城乡之间收入差距相对重要性的降低仅仅意味着城镇内部和农

村内部的收入差距的上升速度超过了城乡之间的上升速度。那么在 1988－1995 年

期间, 全国收入差距的增加值的多大比例又是由城乡之间收入差距的上升引起的

呢？利用泰尔指数的增量分解公式, 计算的结果表明, 城乡之间收入差距的增量

大约占全国收入差距增量的 16.5%(古斯塔夫森、李实, 1999)。18 

 

三、中国个人收入差距变动的原因分析 

 

中国既是一个发展中国家, 又是一个经济转型国家, 因而对中国收入分配的

格局及其变化只能从经济发展和制度转轨的角度加以理解和分析。这也就意味着
                                                 
17 泰尔指数是由一组指数构成的, 对其中的参数赋予不同的数值, 可以得出略有不同的估计
值。 
18 世界银行对 1984－1995 年期间的全国收入差距进行了分解分析, 其结果显示全国收入差距
扩大幅度的大约 60%－74%是由于城乡之间收入差距的扩大所引起的(World Bank,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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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经济改革和政府政策对个人收入分配及其变化产生着巨大

的作用(李实、赵人伟, 1999)。在本节中我们将依据这样一个分析框架对相关的研

究成果加以评述。 

(一)对农村内部收入差距变动的解释 

对于农村内部收入差异及其变动的解释有三种：一是农户在非农产业与农

业之间就业机会的差异以及二者之间劳动报酬率的差异；二是地区分割引起的地

区收入的差异；三是农村财产分配的影响作用；四是现行税费制度的累退效应。 

非农产业及就业对农村内部个人收入差距的影响一直受到专家学者的重视

(Zhu, 1991；朱玲, 1994；卡恩等, 1994；Hare, 1994；Cook, 1996 )。 由于非农就业

与农业就业之间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劳动报酬率的差异, 19 农户非农收入份额的不

断增加, 同时农户之间非农收入分配的高度不均等, 自然造成了农村内部不同农

户之间收入差距的扩大。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收入分配课题组”的两次

抽样调查数据表明, 如果以农户是否有个人工资收入为划分标准, 把全部农户分

为两组, 两组之间的收入差距占总体收入差距的比例由 1988 年的 10.7% 上升到

1995 年的 14.4% (奈特、宋丽娜, 1999)。在十等分组中, 最低收入组所获得的工资

收入占全部工资收入总额的 0.4%, 而最高收入组的这一数字则高达 64.6%。同时, 
最低收入组所获得的家庭非农经营收入占全部非农经营收入总额的 0.8%, 而最高

收入组的这一数字是 37.6% (卡恩、李思勤, 1999)。因此可见, 非农收入分配的悬

殊也是农村出现“富者更富”的一个根本原因。 

对农村个人总收入的基尼系数的分解分析表明, 虽然 1988－1995 年期间个人

总收入的差距有明显扩大, 但是各项收入构成(即分项收入)的分配差距并没有出现

显著的变化。比如, 1988 年个人工资收入的集中率(concentration ratio)为 0.71,  
1995 年略有上升到 0.74；家庭经营收入在 0.28 水平上基本保持不变(卡恩、李思勤, 
1999)。然而, 应该看到个人工资收入的分配差距, 表现在集中率上, 仍处在很高的

水平上。高居不下的个人工资收入的差距, 加上其收入份额的不断提高, 必然引起

农村个人总收入差距的上升。相关的模拟分析结果更有助于说明这一点。如果假

定 1995 年的各个分项收入的份额与 1988 年保持相同, 而保留 1995 年集中率, 那
么模拟的基尼系数比 1988 年的实际基尼系数高出 10.7%；如果假定 1995 年的各个

分项收入的集中率与 1988 年保持相同, 而保留 1995 年收入份额, 那么模拟的基尼

系数将比 1988 年的实际基尼系数高出 19.8%(卡恩、李思勤, 1999)。这表明了农村

内部的收入差距及其扩大主要来源于各项收入构成的变化, 在这一变化的背后则

是农村经济结构的变化, 农村经济变得越来越非农业化, 但是非农产业并没有出

                                                 
19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农村住户抽样调查数据, 在 90 年代初从事第二产业的劳动力的人均纯收
入是从事农业劳动力的 2.6 倍。兼业户的人均纯收入比纯农户高出 50%左右(见张新民, 1997:
第 52－5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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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不断扩散的趋势, 仍然集中在一些地区, 非农就业机会也仍然集中落在少部分

农户头上。非农就业机会在不同地区之间的不均匀分布同时也是导致农村内部地

区之间收入差距扩大的一种影响因素。利用 1988 年和 1995 年调查数据得到的估

计结果表明, 农村个人工资性收入对农村内部省份之间的收入差距的贡献率从

1988 年的 34%上升到 1995 年的 55%(张平, 1999)。 

对于农村经济发展来说, 非农产业的发展是其成功的标志。如果说农户非农收

入的快速但不平衡的增长是导致农村内部收入差距扩大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 
那么由此而引发的进一步问题是, 为什么一些农户具有更多的机会和可能获得非

农收入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 一些学者对农村劳动力获得非农就业的机会进行

了分析。相关的分析结果表明(奈特、宋丽娜, 1999), 教育是影响个人获取非农就业

机会的一个重要的因素, 而且其重要性越来越大。具有高中文化程度的劳动力与文

盲劳动力相比, 在 1988 年获得的非农收入的概率要高出近 10 个百分点, 在 1995
年要高出 20 个百分点；与小学文化程度劳动力相比, 在 1988 年要高出约 8 个百分

点, 在 1995 年要高出 10 个百分点。另一个重要影响因素是劳动力居住的地理位置

变量。劳动力在不同省份之间就业机会的差异性是非常显著的。在 1988 年, 同样

的一个劳动力, 如果居住在江苏省要比他(她)居住在云南省获得的非农就业机会的

概率要高出 15 个百分点；在 1995 年要高出 16 个百分点。因此, 非农就业机会的

获取不仅是一个劳动力个人素质的问题, 它更多地是与地区非农产业的发展相关

的 , 是与地区发展不平衡所引发的劳动力市场的分割相关的。Morduch 和

Sicular(2002)发现一些因素对农民收入差距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使用的收

入差距分解指数。在进行分解分析中, 不管是使用基尼系数, 还是使用泰尔指数或

变异系数, 地区分割这一因素对于解释农村收入差距的扩大来说总是处于非常重

要的位置。 

谈到非农就业机会, 不能不提到农村劳动力流动, 因为他们流动的主要目的

是为了寻求非农就业机会。农村劳动力流动会对农村内部收入分配产生什么效应

呢？这是一个难以定论的问题。从近来的分析结果来看, 它对整个农村的收入差距

的缩小起到微小的作用。20 然而, 劳动力流动在一些富裕地区有助于缩小收入差距

的同时, 在一些贫穷地区却起到扩大收入差距的作用。21 这是因为在富裕地区外出

劳动力主要来自于一些低收入家庭, 而在贫穷地区他们则主要来自于中等偏上收

入家庭(李实、魏众, 1999 )。 

                                                 
20 1995 年农村个人收入的基尼系数为 0.41, 如果扣除外出人口的汇款, 那么农村的基尼系数
将上升到 0.43。这表明外出人口汇款起到缩小基尼系数的作用。另外, 如果考虑到外出劳动力
的机会成本, 那么农村劳动力流动产生的效应是使得农村基尼系数下降约 0.5%(李实、魏众, 
1999)。 
21 外出劳动力对富裕的广东省和贫穷的四川省的效应是不同的。它引起广东省农村基尼系数
下降 2.1%, 反而导致四川省农村的基尼系数上升 18.5％(李实、魏众,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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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经济发展的过程也是农户家庭资产和财富不断积累的过程。财产的积累

有助于收入的增长, 财产分配的不均等也有助于产生收入分配的不均等。在中国农

村财产不仅会带来财产收入, 而且给农户提供了更多的非农就业的机会。农户的资

产构成出现多样化的趋势。 长期的土地使用权实际上使得土地已经成为农户的一

种资产形式。此外, 农户的住房和生产性固定资产也构成了其家庭总资产的相当的

比例。22 资产对农户之间收入分配的影响主要取决于其自身分布的均等程度。根

据 1988年和 1995年的调查数据, 农村内部不同农户之间家庭总资产分布的不均等

程度并不是太高, 要低于总收入分配的不均等程度。1988 年农村家庭总资产分布

的基尼系数是 0.30, 而该年农户总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是 0.34；1995 年前者的数

字上升到 0.35, 后者的数字则上升到 0.42(布伦纳, 1999 )。在几项家庭资产构成中, 
值得讨论的是土地的价值和金融资产的分布情况。前者的分布更加均等化, 其计算

的 1988 年和 1995 年的集中率分别是 0.27 和 0.32, 比同年农户家庭总资产的集中

率(或基尼系数)都低 3 个百分点。这表明农村土地分配的均等化实际上是导致农村

内部农民农业收入分配均等化的主要因素。然而, 农户之间金融资产的分布的不均

等程度要高得多, 1988 年和 1995 年的集中率分别高达 0.50 和 0.45, 比同期土地价

值的集中率分别高出 23个百分点和 13个百分点, 而且也比同期家庭总资产的集中

率分别高出 20 个百分点和 10 个百分点(布伦纳, 1999 )。 

中国农村内部的税收再分配政策基本是无效的, 而且成为导致收入差距扩大

的一个因素。各种税费的征收基本上或者是按照人头分摊, 或者按照土地面积征收, 
其结果往往是穷人和富人都缴纳大致相同的税费额, 但是不同的税率(税费/收入)。
对穷人来说, 税率是高的；而对富人来说, 税率是低的。23 也就是说, 农村税费具

有很强的累退税性质。无疑, 累退税的再分配效应是扩大收入差距。24 最后, 农村

没有对贫困人口实行统一的、规范的税费减免政策。对他们来说, 过高的税费率不

仅加重了其贫困程度, 而且也拖延了其脱贫的过程(李实、赵人伟, 1999 )。 

   (二)对城镇内部收入差距变动的解释 

九十年代以来, 城镇收入差距的扩大速度超过了农村。城镇内部收入差距在全

国收入差距中的相对重要性也随之提高, 一方面城镇内部收入差距的扩大速度超

过了农村, 另一方面城镇人口的比重又是上升的。与其说农村收入差距的扩大主要

是与经济发展的因素相关的, 那么城镇收入差距的扩大则更多地受到经济体制改

                                                 
22 据布伦纳 (1999) 估计, 1995 年农户土地价值、住房、生产性固定资产和金融资产在家庭总
资产中所占比例分别是 50.3%, 33.4%, 6.3%和 10.9%。  
23 把全部农村人口分为贫困人口和非贫困人口, 1995 年前者的人均税费额是 78.3 元, 相当于
其收入的 21％；而后者的人均税费额为 90.6 元, 相当于其收入的 5.1%。 
24 正如 1995 年数据分析所表明的, 如果把农户的所有税费全部减免, 那么他们的人均收入将
增加 5.4％, 也就是说他们与城镇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将会缩小 13 个百分点。同时, 农村内部
的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将会下降 1.4 个百分点(李实、赵人伟, 199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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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因素的影响。 

应该说非国有部门的快速发展既是一个发展的因素, 也是一个体制改革的因

素。无论如何, 它对收入分配产生的效应是不可低估的。首先, 非国有部门内部分

配机制是以效率为主导的, 而且具有很大的灵活性, 收入分配不均等程度自然会

高于国有部门。赵人伟、李实(1999 年)的估算表明, 1988 年非国有部门职工收入的

基尼系数比国有部门高出 6.4 个百分点, 1995 年前者仍比后者高出 6.4 个百分点。

其次, 即使非国有部门内部的收入差距不变, 由于其就业职工比例的增加也会带

动城镇内部总体收入差距的扩大。然而, 我们还应该看到, 从 90 年代开始非国有

部门中的私有、个体企业和外资企业的就业者的收入出现分化的过程。由于市场

竞争的压力和非国有部门就业人员的日益增多, 到 90 年代中期, 他们不再都是高

收入者, 其中的一部分人成为低收入者。25  

中国企业改革与改制至少从三个方面对收入分配产生影响。第一, 企业内部分

配体制的改变引起职工之间收入差距的上升。在八十年代企业引入以奖金为主的

激励机制, 奖金的数量大幅度增加, 奖金的分配更加不均等。它对职工收入差距的

扩大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在对 1988 年的数据分析中, 可以发现职工从工作单

位获得的工资外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四分之一, 由于其具有较高的集中率, 它对

城镇收入差距的贡献率高达 28%左右。到了 1995 年, 职工工资外收入的比重虽然

略微下降, 但是其分配不均等程度却有所上升, 从而使得其贡献率上升到 29%(李
实等, 1999a)。第二, 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加速了企业破产、停产和职工下岗分流

的过程, 从而导致部分职工的收入下降。其结果自然引起城镇内部收入差距的扩

大。在 1995 年职工收入函数估计结果中, 该年内有过下岗、失业经历的人员的平

均收入比其他城镇职工低 37.9%, 亏损企业职工的收入比盈利企业职工低 21.3%。

由此可以算出, 一个在亏损企业的下岗职工要比一个在盈利企业的上岗职工的收

入要低 60%左右。如果把所有失业和下岗职工的样本从 1995 年的大样本中删除, 
那么城镇职工工资收入的基尼系数将会降低 1.3 个百分点。在对 1999 年的城镇住

户数据进行分析后, 所得出的结果更加证实了这一点。住户可支配收入的回归分析

结果表明 (Meng, 2001), 在 1995 年仅仅户主的下岗或失业会使家庭可支配收入下

降 10%, 到了 1999 年这一下降比例为 30%。如果夫妻同时下岗失业, 在 1995 年家

庭可支配收入只下降 22%, 到 1999 年会下降接近 60%。孟昕(Meng, 2001)的进一步

分析表明, 下岗失业对城镇职工工资差异的解释, 在 1995 年是 1.4%,  在 1999 年

上升到 9.1%。企业亏损对城镇职工工资差异的解释, 从 1995 年是 2.4%,  上升到

1999 年的 6%。更重要的是, 下岗失业导致了部分城镇家庭陷入贫困状态。利用

1999 年的抽样调查数据, 对城镇贫困的原因进行分析后获得的结果表明, 下岗失

                                                 
25 在1988年私营个体企业主主要集中在高收入组中, 在1995年他们中的一部分已经移居到低
收入组中(卡恩、李思勤, 199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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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人员家庭陷入贫困的概率要比一般家庭高出 7－8 倍(Knight and Li, 2001)。第三, 
90 年代后期开始的国有企业的改制过程对城镇职工工资差距以至于城镇内部个人

收入差距扩大所产生的影响无疑是存在的。企业股份化以后, 即使是职工内部持股, 
由于股份分配的不均等, 红利的分配加剧了企业内部职工之间的收入分配的差距。

虽然我们暂时还没有看到有关城镇国有企业改制与职工收入差距方面的研究成果, 
但是一些针对乡镇企业的有关研究成果是值得注意的。26  

与此同时, 国有部门和集体企业的收入分配机制的变化可以从个人总收入的

分项收入的份额和分配不均等程度的变化中得到体现。1988 年和 1995 年的调查数

据表明, 当个人总收入被分解为职工工资收入、职工工资外收入等 8个分项收入时, 
几个主要分项收入在总收入中的相对份额并没有出现显著的变化, 例如职工工资

收入份额由 1988 年的 32.6%到 1995 年的 32.8%；职工工资外收入份额由 1988 年

的 25.3%到 1995年的 24.6%。然而, 它们的分配不均等程度却出现了较大幅度提高, 
例如职工工资收入的集中率由 1988 年的 0.13 上升到 1995 年的 0.17； 职工工资外

收入的集中率由 1988 年的 0.25 上升到 1995 年的 0.34(李实等, 1999b)。同样的模拟

分析表明, 由分项收入集中率的变动对城镇内部个人总收入差距扩大的解释高达

三分之二, 27 而分项收入份额的变动仅解释了余下的三分之一(李实等, 1999 b)。 

    与农村不同的是, 城镇居民的收入主要来自于其工资。职工工资分配的不均等

程度也就成为研究的重点所在。在 1988 年－1995 年期间, 城镇职工的实际平均工

资增加了 18%, 职工之间工资的变异系数也同时提高了 18%, 基尼系数提高了

30%。在十等分组分析中, 最高工资组与最低工资组之间的工资比例由 1988 年的

3.09 倍上升到 1995 年的 5.2 倍；最高工资组与中位数的工资比例也由 1988 年的

1.78 上升到 1995 年的 2.09(奈特、宋丽娜, 1999 )。 

在一系列的城镇职工工资函数的估计结果中, 我们可以看到职工个人特征与

工资差异之间的关系。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城镇职工的性别差异有所扩大。就

平均水平而言, 女职工与男职工的工资之比由 1988 年的 0.84 下降到 1995 年的

0.82(李实、古斯塔夫森, 1999)。然而, 在工资函数中, 1988 年女性职工变量的系数

估计值比男性低 1.8%, 到了 1995 年则低大约 16%(奈特、宋丽娜, 1999)。根据工资

函数的估计结果, 可以对职工工资的基尼系数进行分解, 把基尼系数分解为由特

征变量可以解释的部分和未解释的部分, 并且可以计算出每个特征变量对基尼系
                                                 
26 Dong, Bowles 和 Ho (2002)在对江苏省和山东省的 45 个乡镇企业和其中的 1000个职工的问
卷调查的基础上, 对企业股份制以后企业职工收入差距的变化进行了分析。他们发现企业改制
对职工收入差距的影响是双重的：一是企业改制带来的企业内部工资分配制度的变化使得工
资差距扩大；另一是职工持股的不均等带来的股息分配的不均等。根据他们的估计, 第一种效
应使得职工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上升了 3 个百分点, 第二种效应造成职工收入差距的基尼系
数上升了 1 个百分点。 
27 在卡恩和李思勤 (1999) 的论文中, 由分项收入的集中率变动解释的部分更高, 在 90％以
上。这是因为他们使用了不同的收入构成分解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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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的贡献率。两年间职工性别差异的扩大解释了城镇职工工资的基尼系数上升幅

度的大约 7%(奈特、宋丽娜, 1999)。 

由计划体制统一制定工资的局面被打破以后, 企业自行决定工资和奖金的机

制将会偏向于“效率优先”的考虑。这也就意味着工资和奖金的分配更多地与职

工的实际工作贡献联系起来。现代经济理论告诉我们, 个人的工作贡献除了其劳动

时间的长短之外, 还有人力资本的作用。在经验分析中, 人力资本在职工收入决定

中的作用是通过估计教育收益率和“工作经验”收益率来鉴别的。在 1988 年的数

据分析中, 由不同计量经济模型估计出的结果都表明中国的教育收益率是明显偏

低的(李实、李文彬, 1994；奈特、宋丽娜, 1994)。同样使用明瑟(J. Mincer)的估计

公式, 1995 年城镇职工的教育平均收益率达到 5.9%, 比 1988 年的水平上升了 2 个

百分点。与平均水平相比, 外资企业职工的教育收益率更高, 达到 7.1%；而国有企

业要低于平均水平, 为 5.2%(赖德胜, 1999)。考虑中国城镇劳动力市场的分割性, 在
估计教育收益率时应该引入其它制度变量作为控制变量, 所得出的估计结果也表

明了教育收益率的上升趋势(李实等, 1999a；奈特、宋丽娜, 1999)。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教育水平对工资差异的影响。就平均水平而言, 大学

文化程度职工的工资与小学文化程度职工的工资之比, 在 1988 年是 1.27, 在 1995
年扩大到 1.54。在工资函数中, 在引入其它特征变量的同时, 教育变量的系数估计

值大多反映了教育因素的“单独”效应。与 1988 年相比, 1995 年估计方程中的大

学文化程度的系数估计值有了大幅度提高。如果小学文化程度的系数估计值设定

为 0, 大学文化程度的系数估计值从 1988 年的 0.15 上升到 1995 年的 0.39(李实等, 
1999a)。这也就意味着教育回报率的升高。据估计, 仅仅由教育回报率的上升可以

解释 1988－1995 年期间城镇职工工资差异扩大幅度的 12%(奈特、宋丽娜, 1999)。
人力资本对收入分配的影响还表现在专业技术人员与一般工人之间收入差距的扩

大。在工资函数中, 专业技术人员变量的估计值与一般工人的比率由 1988 年的

0.094, 上升到 1995 年的 0.168, 从中可以算出, 相对于一般工人, 专业技术人员的

收入回报率上升了一倍(李实等, 1999a)。28 在 1995－1999 年期间, 人力资本因素

可以解释城镇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 3%(Meng, 2001)。 

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 城镇内部不同行业和不同所有制单位之间的收

入差距仍在持续扩大。我们 1995 年的数据表明, 高收入群体在不同行业之间的分

布是很不均等的, 如金融保险业、房地产业和交通运输业的高收入职工的比例就大

大高于其它行业(李实等, 1999b)。在职工工资函数分析中, 即使控制了其它特征变

量, 仅仅国有部门变量与集体企业变量引起的职工工资差异在 1988 年为 1206 元, 
在 1995 年为 2254 元(奈特、宋丽娜, 1999)。不同行业之间和不同所有制之间工资

差距的扩大反映了城镇内部劳动力市场仍处在相互分割的状态。 

                                                 
28 将工资函数中的系数估计值(C)换算成百分数(P)可以借助于以下公式：P=exp ( C)－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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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地说, 农村劳动力进城就业对城镇收入分配产生一定扩大差距的效应, 
因为与城镇居民相比, 农村流动劳动力大多处于低收入阶层。如果他们被认定为城

镇居民的一部分, 这本身就会导致城镇内部收入差距的扩大。29 它扩大城镇收入差

距的另一个效应是其增加了城镇市场中非技术劳动力的供给量, 压低了非技术工

人的工资率, 从而会扩大技术人员和非技术工人之间的收入差距(李实, 1997；李实

等, 1999a)。如果农村劳动力进城后对城镇劳动力产生就业上的替代作用, 那么会

进一步扩大城镇内部的收入差距。30 

经济增长带动居民收入增长, 长期下来居民财产会随之而增加。那么, 财产的

积累过程会对收入分配产生什么影响呢？到了 90 年代中期, 这个问题已经成为一

个值得关注的问题。从国家统计局的调查数据来看, 城镇居民的平均财产规模已相

当可观, 1996 年的城镇居民户均金融资产达到 3 万元左右。更让人吃惊的是, 金融

资产在不同居民户之间的分布的不均等程度大大高于收入分配的不均等程度。金

融资产额最高的 20%居民户拥有的资产量所占的比例高达 48%, 而最低的 20%居

民户的这一比例只是 4%(赵人伟、李实, 1999)。从我们两次调查的数据来看, 居民

的人均金融资产收入在其总收入中的比重有了较大幅度的上升, 其中农村上升了

171%, 城镇上升了 165%。31 由于金融资产收入分配的不均等程度较高, 如 1995
年城镇财产收入的集中率高达 0.49, 它对总收入不均等程度的贡献率大大高于其

在总收入中所占的比例(李实等, 1999b)。比较而言, 中国城镇的财产分配的不均等

程度要大于收入分配的不均等程度, 前者比后者高出约 13 个百分点(李实等, 
2000)。 

除了金融资产之外, 中国居民的另一项财产是自有房产。其财产收入也就是自

有房产的折算租金(Imputed rent)。我们的分析表明, 它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在农村和

城镇是大不相同的。在农村自有房产的折算租金的集中率要低于总收入的基尼系

数, 因而它具有缩小农村收入差距的效应。与之相反, 城镇居民自有房产的折算租

金的集中率明显高于总收入的基尼系数, 所以它具有扩大城镇收入差距的效应 
(李实等, 1999a)。总之, 城镇居民之间自有财产积累上的差异在解释城镇收入差距

扩大过程中成为越来越重要的因素之一。 

在中国现行条件下行业垄断对收入分配的影响至少是两方面的。第一, 垄断行

业可以获得垄断利润或垄断租金, 并把其中的一部分以不同形式分配给其职工。这
                                                 
29 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还没有看到, 主要的原因是在估价城镇居民享有而农村流动人口得不到
的那部分实物性收入和补贴方面存在着很大的困难。仅仅从货币收入来看, 城镇居民与农村流
动人口的差距并不非常大。1999 年的抽样调查数据显示, 农村流动户的人均货币收入比城镇
居民高出约 10%。 
30 利用 1995 年全国人口抽样调查数据, 李实(1997)估计的结果表明外来劳动力对城镇当地劳
动力的就业替代率约为 0.1, 即 10 个外来劳动力替代城镇一个当地劳动力的就业。 
31 当然, 调查数据所显示的财产收入在总收入中所占的绝对比重仍是很低的。1995 年农村的
这一比重为 0.49%, 城镇为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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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拉大垄断行业与非垄断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第二, 垄断行业排斥新经营者进入, 
从而导致整个经济就业面的缩小, 也就是失业人口的增加。这会加剧整个社会收入

分配的不均等程度。对于第一种效应, 我们可以利用行业之间平均工资差距的变动

数据进行验证。利用国家统计局公布的 15 个行业的职工平均工资的时间序列数据, 
我们计算的结果验证了上述假说。1988 年、1992 年、1995 年和 1997 年行业间职

工平均工资的变异系数分别是 0.1058,  0.1384,  0.1903 和 0.2144。由此可见, 行
业之间工资差距是逐年扩大的。用变异系数来测量, 1997 年的行业间工资差距比

1988年上升了 103%。32 对于第二种效应, 从现有数据来看是一个无法验证的假说, 
也是一个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三)对城乡之间收入差距变动的解释 

对中国城乡之间高居不下的收入差距加以解释离不开现行的城乡分割的行政

管理制度, 除此之外, 这样几个因素也是不容忽视的。第一, 政府对农副产品价格

的控制；第二, 农村居民承受不合理的税费负担；第三, 城乡劳动力市场的分割和

城市劳动力市场的封闭；第四, 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的歧视性。 

政府对农副产品价格的控制会直接影响到农村居民的收入增长幅度, 从而进

一步影响到城乡之间收入差距甚至农村内部的收入分配的变动。从简单的相关性

来看, 农村居民收入增长较快的, 也是城乡之间收入差距缩小的几年, 同时也是农

副产品的收购价格较大幅度上调的几年。例如, 改革以来城乡收入差距出现过两次

缩小, 一次发生在 1979 年至 1983 年期间, 城乡收入比率下降了 60 个百分点；另

一次发生在 1995 年至 1997 年, 城乡收入比率两年中下降了近 40 个百分点。 与此

同时发生的是农副产品收购价格的大幅度提高。相对于 1978 年, 1983 年农副产品

收购价格提高了近 50 个百分点；相对于 1993 年, 1997 年农副产品收购价格提高幅

度比农村消费价格指数的上升幅度高出近 90 个百分点(《中国统计年鉴 1998》第

302 页)。从 1997 年开始的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趋势又是与政府农副产品收购价格

的不断回落相关的。1997－2000 年, 农副产品收购价格降低了 25%(《中国统计年

鉴 2001》第 282 页), 相应地城乡之间人均收入比率上升了 25 个百分点(见表 1)。 

中国的个人税收的再分配功能不仅是很弱的, 而且有扩大收入差距的作用。这

一点在城乡之间的个人税负方面表现得尤为明显。从纳税额占收入的比例来看, 对
农村居民来说这一比例远高于城镇居民。1995 年的抽样调查数据表明, 农村居民

人均收入相当于城镇居民的 40%, 而仅税款一项他们支付人均额相当于城镇居民

的 9 倍。如果加上上缴各种名目繁多的杂费, 它相当于城镇居民的近 30 倍。不难

看出, 国家的税收实际在起到扩大城乡之间收入差距的作用。 

                                                 
32 用基尼系数来测量的行业间工资差距也大致相同。这 4 年的基尼系数分别是 0.0554,  0.0728,  
0.1052 和 0.1206。 



 22 

农村劳动力流动, 特别是流向城镇就业无疑会有助于缩小城乡之间的收入差

距, 这是因为它有助于增加农民的收入。这个过程主要通过两个途径实现的。第一, 
外出劳动力通过外出打工可以赚取更多的收入, 并且把部分收入汇回老家。33 第二, 
由于农户普遍存在着过剩劳动力问题, 部分劳动力外出打工会有助于提高其它劳

动力的劳动生产率。34 如果城市劳动力市场是竞争的, 农村劳动力流入城市又有助

于压低城市劳动力的供给价格。这也起到了缩小城乡之间个人收入差距的作用。

然而, 我们又不能不看到, 由于城市劳动力市场的封闭性, 对农村劳动力的歧视性

和排斥性, 农村劳动力流动和就业面对着巨大的艰难和风险。这也是中国城乡收入

差距没有出现一种长期持续的下降趋势的重要原因所在。 

 

四、收入分配研究的评价与近期展望 

 

    在前面综述的基础上, 本文试图对中国收入分配研究的努力方向提出一些看

法。 

个人收入分配研究既可以分为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 又可以分为理论研究和

经验研究。不论就那一方面而言, 我们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都是远远不够的。在规范

研究方面, 我们没有形成对收入差距变动的价值判断标准。当中国经济处在转型过

程中, 收入差距扩大是在所难免。面对收入差距的扩大, 赞同声和反对声同时出现, 
让人无所适从, 然而仔细研究, 不难发现两种声音都缺少价值判断标准。有时是

“效率优先”的标准, 有时是“兼顾公平”的标准, 有时又是“公平效率统一”的

标准。 令人可笑的是, 有时“效率”和“公平”本身都没有标准, 因为不同的评

价者往往对效率和公平有着不同的理解。这都表明了国内理论界和学术界并没有

对收入分配的合理性形成统一的共识和判断标准。在过去的一段时期内, 经济学过

分强调实证研究, 而忽视规范研究。这在收入分配研究方面产生的负面影响就是价

值判断标准的混乱。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对收入分配的规范研究应该成为今后的一

个重点方向。 

在实证研究方面, 我们虽然取得了一定进展, 但是并没有对中国收入差距变

化的原因和过程有充分的理解。这既有信息缺乏的问题, 即缺少应有的统计数据；

又有信息不完全性的问题, 即缺少公开的可以利用的统计数据；也有研究方法的问

                                                 
33 1995 年数据显示, 获得外出打工人员汇款的农户占全部农户的 14.8%, 平均说来他们的汇
款收入已占其总收入的 25.1％。在对农户的收入函数进行估计时, 我们发现一个外出劳动力对
家庭总收入的贡献率比一个非外出劳动力高出近 11 个百分点(李实、魏众, 1999 )。 
34 农户收入函数分析结果表明, 外出打工户中的非外出劳动力对家庭总收入的贡献率要比非
外出打工户中的劳动力高出 3 个百分点(李实、魏众, 199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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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 即缺少对现有统计数据的分析手段。由于一些个人收入部分如实物收入没有统

计上来, 因此相对于国际规范的个人收入定义, 我们能够看到的个人收入的统计

数据总是被低估的。即使是低估的住户收入数据, 虽然官方统计机构收集了很多, 
并不对研究机构和研究人员公开, 数据没有得到充分的利用, 研究也就没有多大

的进展。例如, 人们最关心的是全国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 现在能够看到的利用住

户数据估计的全国基尼系数只有少数几个年份的, 而官方统计机构已收集了近 20
年的住户调查数据。 

在理论研究方面, 我们仍有许多需要解释的问题。收入差距扩大表现出的形式

可以进行简单化处理, 但是它背后的原因却是非常复杂的。虽然我们知道中国收入

差距的扩大是与经济发展因素、体制改革因素和政府政策因素分不开的, 但是我们

并十分不清楚这些因素是通过何种机制发生作用, 又在多大程度上发生作用。在理

论上我们仍需要进一步探讨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收入差距变化的规律性。也许由

于中国经济发展过程的特殊性和复杂性, 也许由于中国特有的制度性因素, 库茨

涅兹“倒 U 型”假说还难以获得可信的经验验证。这也许意味着中国收入差距的

变动有着自身的, 但仍需要进一步发现的规律性。从收入差距呈现出的变化来看, 
我们不能不对其未来变动方向表示关注, 并且, 对其进行预测离不开一定的理论

模型。这正是当前收入分配研究领域中的一个弱项。现在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有

成功的方面, 也有不成功的方面。成功的市场化改革既可以扩大收入差距, 也可以

缩小收入差距。它引起的收入差距的扩大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原有传统体制下不合

理的分配制度和分配结果的一种修正。而市场化改革所产生的缩小收入差距的效

应并没有得到我们应有的重视。经济转型过程中出现的不成功的方面, 主要体现在

某些领域的过度市场化。过度市场化所产生的收入分配的后果无疑是收入差距的

扩大, 弱势人群得不到应有的收入保障和社会保障, 而权势阶层可以从权力的市

场化交易中获取收益。在这方面我们还没有看到很好的理论上的解释。现行的政

府政策有它自身的考虑, 但并不意味着它在收入分配意义上一定是公平的。现行的

农村税收政策就是其中一例。相对而言, 我们对各种政策所产生的收入分配效应的

理论研究也是非常薄弱的。 

在经验研究方面, 我们面临很多需要验证的有关收入差距扩大的问题。中国经

济的对外开放, 特别是加入 WTO 后, 对收入差距的变化无疑会产生影响(Wei and 
Wu, 2001), 其影响作用的大小也是需要进一步估计的。在中国经济制度和经济结

构的特殊背景下, 如果收入差距的变动轨迹是与库茨涅兹“倒 U 型”曲线不一致

的(李实、赵人伟, 1999), 那么对其特有的轨迹加以识别也是一个经验验证的问题。

我们意识到政府官员的腐败会导致收入差距扩大(陈宗胜、周云波, 2001), 但它的效

应究竟有多大仍是一个待估计的问题。农村流动劳动力进城就业无疑会对收入差

距的变动产生多重效应, 它会影响到农村内部的收入分配(李实、魏众, 1999), 也会

影响到城镇内部非技术工人的工资水平, 从而影响到城镇内部的收入差距(李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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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 它无疑对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的影响会更大, 然而这些效应是随着时间的

变化、劳动力管理制度的变化和劳动力市场竞争程度的变化而发生变化的。对这

些变化进行经验上追踪验证是完全必要的。与收入差距扩大相比, 两极分化更加引

起人们的关注。根据官方的抽样调查数据, 直至 90 年代中期, 我们没有发现中国

城镇出现明显的两极分化的趋势(李实等, 1999 b)。到了 90 年代末期, 对城镇内部

两极分化的验证变得更加复杂起来, 因为大量下岗失业人员的出现, 不仅意味着

部分城镇居民货币收入的绝对下降, 而且意味着他们原来享有的社会保障和实物

性补贴的丧失。从这个意义上来讲, 仅仅用货币收入来验证两极分化趋势已经不够

了, 还必须考虑到城镇居民获取的非货币收入的变化情况, 特别是低收入人群的

社会保障和福利的变化情况。在国内, 人们热衷于谈论收入差距与社会稳定的关系, 
政策决策者也特别关心这个问题, 然而我们并没有看到利用中国的资料对这一问

题做出很有说服力的经验研究的成果。至少不同省份之间或不同市县之间收入差

距变动与社会稳定的关系是可以做经验分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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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aper summarizes the studies on income inequality in China in the last 
two decades. Several research issues are investigated and some important empirical findings 
are discussed as well. A fundamental issue, the concept of personal income, lacking an 
unambiguous and consistent understanding among researchers, is particularly discussed in 
detail. The paper reviews the empirical results of the level and changes in rural inequality, 
urban inequality and rural-urban income gap in the period of economic reform. The 
underlying causes leading to the increased inequalities are also surveyed. Finally the pa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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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中国收入差距各种不同的估计结果：基尼系数 

 

 

 

 

 

 

 

 

 

 

 

 

 

 

 

 

 

 

 

 

 

 

年份 1978 1981 1983 1985 1986 1988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7 2000 

农村内部：               

国家统计局 a 0.21 0.24 0.25 0.23 0.30 0.31 0.31 0.31 0.31 0.33 0.32 0.34 0.33 0.35 

Adelman and Sunding (1987) 0.22  0.26            

The World Bankb 0.32 0.23 0.25 0.30 0.31          

Selden(1985) 0.28 0.23 0.22            

Ahmad and Wang (1991)  0.26   0.29          

Khan and Riskin(1997)      0.34      0.42   

Gustafsson and Li (1999)c      0.32      0.42   

城镇内部：               

国家统计局 a 0.16 0.15 0.15 0.19 0.19 0.23 0.23 0.24 0.25 0.27 0.30 0.28   

Adelman and Sunding (1987) 0.17  0.15            

The World Bankb               

Ahmad and Wang (1991)  0.24   0.26          

Khan and Riskin(1997)      0.23      0.33   

Gustafsson and Li (1999)c      0.23      0.28   

全国：               

Adelman and Sunding (1987)d 0.32 

(0.44) 

 0.28 

(0.41) 

           

The World Banke  0.29          0.39   

Khan and Riskin(1997)      0.38      0.45   

Gustafsson and Li (1999)c      0.39      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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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a.关于国家统计局农村基尼系数的估计值, 见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总队(2001：第 29 页)；城镇 1995 年以前的数字, 见任 才 方 、程 学 斌  

(1996), 1995 年以后的数字是由国家统计局城镇社会经济调查总队提供的。 

b.转引自 Ahmad and Wang(1991)。 

c. Gustafsson 和 Li (1999)使用了与 Khan and Riskin(1997)相同的数据, 但是将可支配收入换算成等值收入(equivalent income)。 

d. Adelman 和 Sunding (1987)对全国基尼系数列出两组估计值, 其中括号中的数字是将城镇居民的实物性补贴计算在内后得到的估计值。 

e. 来自与 World Bank (1997)中的估计结果。 

 

 

 

 

 

 

 

 

 

 

 


